期库酒销售合同
NO. 2011******
甲方：北京康蒂隆鑫商贸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大郊亭桥东金海国际中心7号楼1908
电话：010-58200331
电邮：lafite@vip.163.com
开户行：盛京银行北京分行

对公账户名称：北京康蒂隆鑫商贸有限公司

对公帐号：0110100102000000570
乙方： 
地址：
电话：
电邮：
为了甲乙双方业务的进展，双方经认真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以预定的形式购买甲方酒类商品之事签定此合作协议。具体条款如下：

1. 甲方将按订货价格及数量向乙方提供货品，由于价格与库存经常发生变化，乙方应需要在订货当天确认价格与订货数量。

2.  递交货品

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期库酒目录，以法文为准，确定所订的酒水种类和瓶数。具体内容为        ，酒水总价（本价格为离岸价格，不含税费和运费以及其它附加费用）为 ￥       元。
付款方式:乙方预付酒水总价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定金，从第二日起的若干工作日内（法国期库酒需要15至30个工作日，香港期库酒需要7至15个工作日，节假日和海关的通过时间不计算在内），甲方将酒水货品运抵北京。甲方电话或邮件通知后的两个自然日内，乙方应付清余款并提货。
3. 退货换货

1. 由于酒类为易碎品，因此甲方承担乙方提货前的运输风险。如果乙方订单中的某些瓶酒出现了碎瓶或者丢失的事情，甲方在结算时，将该瓶酒的定金退还乙方，但不负责额外的赔偿。
2. 如果乙方为外地客户，可自提也可以委托甲方代为发货至乙方所在的城市，产生的物流费和包装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甲方发货封装前会仔细核对货品数量，但是由于极个别的意外因素可能导致运输公司丢失货品。乙方收到货时，请当场检验，如果发现丢失或者破损，请货运公司开具证明，由甲方协调运输公司退还所丢失或者破损的酒的相应金额。
四．保真手续

1.甲方向乙方提供购酒合同，加盖公司合同章。

2.如果乙方需要，甲方向乙方提供正式发票，增值税率为3%，核定征收所得税率为7%，共计10%，由乙方另行支付。如果乙方不需要，则甲方向乙方提供收据。

3.甲方向乙方移交货品时，如果乙方需要，甲方可在酒瓶体上做指纹印鉴。
五. 合同期

此协议有限期为  2011年   月   日至2012年   月   日。

六. 保密条款

    甲乙双方互相保证，本合同内的价格和内容对外保密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内容
七. 违约责任

1. 按照约定，乙方所订期库酒到达北京后，甲方以电话和邮件的形式通知乙方取货。乙方必须在2个自然日内付清余款。如果超期未付，则甲方有权将该批酒低价出售他人以收回占用的资金，乙方的定金不予退还。
2. 其他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条款确定。

3. 甲乙两方必须共同遵守合同的条款。如果两方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异议，将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。

4. 此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签字盖章以此为证。
甲方：北京康蒂隆鑫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乙方：

日期：2011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